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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
本刊记者

2014年，我国各级财政实际用于保

障性安居工程支出4319.49亿元，同比

增长 11.2%，共支持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74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取

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存在资

金筹集和管理不够规范、项目管理不到

位、分配及后续管理不够严格等问题。

为此，财政部在河北、山东、湖南等省

各选取 1至2个市县开展绩效评价试点，

内容包括年度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

到位情况、开工情况、租赁补贴发放情

况，以及工程实施取得的成效等。近日，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施行《城

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暂

行办法》，明确了评价依据和内容、评价

工作组织实施、评价结果和应用等，有

利于进一步提高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

制，更好地实现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目标。

一、评价原则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以

下简称财政资金），是指各级财政部门

用于城镇低收入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

贴、公共租赁住房和城市棚户区改造以

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的资金，包括各级

财政部门从一般公共预算（含地方政府

债券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中安排用于城镇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的资金。
绩效评价，是指各级财政部门会同

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对财政资金支持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进行的综合评价。绩效评价应遵循“目

标导向、依法评价，科学规范、分级实

施，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原则。在实施

过程中，绩效评价以保障性安居工程绩

效目标为基础，以财政相关法律法规和

保障性安居工程政策规定为评价依据；

评价方法和指标设计应科学合理，评价

流程统一规范，评价数据真实准确；实

行中央对省、省对市（县）的分级评价制

度，建立以财政资金为主线、以地方自

评为基础、中央再评相结合的绩效评价

机制；绩效评价工作坚持实事求是、从

客观实际出发，以全面真实的事实和数

据为依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开展。
绩效评价以预算年度为周期，在此

基础上适时开展以几个预算年度为周期

的中期绩效评价。

二、评价内容

对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实

施绩效评价，主要依据预算法、预算绩

效管理相关规定、保障性安居工程相关

管理制度、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城镇保

障性安居工程规划和年度计划等。
办法规定的绩效评价内容主要包

括资金管理、项目管理和项目效益。其

中，资金管理指的是省级财政部门、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申请中央财政城镇保障

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中央专

项资金）是否及时、基础数据是否准确，

省级财政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向市

（县）财政下达中央专项资金是否及时，

省级财政部门是否安排补助资金，以及

资金管理是否合法合规等。项目管理指

的是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质量、规划计

划的制定、规划计划和政策公开、开工

和基本建成情况公开、保障对象公开，

以及地方报送绩效评价报告的及时性和

完整性等。项目效益指的是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开工

情况、基本建成情况、低收入住房保障

家庭租赁补贴发放情况、当年符合分配

入住条件的公共租赁住房和城市棚户区

改造安置住房的分配入住情况等。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评价内容

设置。其中，省级评价指标体系参考城

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量

化指标表，严格按照评分标准设置；市

（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由省级财政部

门会同同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设置。

三、评价实施及程序

绩效评价工作由财政部会同住房城

乡建设部统一组织、分级实施。在中央

层面，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制定

和完善全国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办法，统

一组织实施全国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

作，负责对地方绩效评价结果进行再评

价，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对地方绩

效评价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在地

方上，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住房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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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门制定和完善本地区绩效评价

实施细则，组织实施本地区绩效评价工

作，指导督促市（ 县 ）开展绩效评价 工

作，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按规定向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报送本地区绩

效自评报告。在市（ 县 ）一 级，市（ 县 ）

财政部门会同同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组

织实施市（ 县 ）绩效评价 工作，加强绩

效评价结果应用 ，按规定向省级财政部

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报送本市（ 县 ）绩

效自评报告。各地区可以根据需要，委

托 专家、中介机构等第三方参与绩效评

价工作。

办法对绩效评价的工作程序和时

间点也做了明确规定。每年 1—2月，市

（ 县 ）财政部门 会同同级住房城 乡建设

部门对上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进

行自评，自评报告分别报省级财政部门

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省级财政部门会

同同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根据市（ 县 ）

报送的绩效自评报告，对本地区财政资

金绩效评价工作开展自评，逐项说明评

分理由，附带评分依据，最终形成本地

区自评报告，3月底前分别报送财政部

和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会同住房城

乡建设部结合各地区自评报告进行再评

价，计算各地区最终得分，形成全国绩

效评价报告。
其中 ，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报送的绩效评价报告必

须包括 ：财政资金绩效目标的设立 、制

定依据和目标调整情况 ；本地区自评

总体情况 ；本地区对所辖市（ 县 ）开展

绩效评价 工作的整体情况 ；本地区绩

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及相关绩效分析和

说明，应 重点评估和说明服务对象满意

度和经济社会效益情况 ；存在的问题

及原因分析 ；绩效评价结果及相关合

理化建议。市（ 县 ）财政部门、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报送的绩效评价报告的 具体

内容，由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住房城

乡建设部门确定。

四、评价结果及应用

绩效评价结果实行百分制，根据指

标因素评价计算得分，分为优秀、良好 、

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财政部会同住

房城乡建设部以适当形式向各地区反馈

绩效评价结果 县级以 上地方财政部门

会同同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向同级人民

政府报告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开本地

区的绩效评价自评结果。绩效评价结果

将作为各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分配以后年度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资金 、制定调整相关政策以及加强

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

参考依据。对评价不合格的地区，中央

财政将相应扣减分配该地区的中央专项

资金数额，省级财政也相应扣减分配该

地区的省级补助资金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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